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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概要:
時間:2016年2月6日3:57
地點:震央美濃區/規模6.6

震度臺南新化7級
傷亡:死亡人數達117人
檢討修法方向:
設計與施工品質應予加強
檢討強化審勘制度
強制規定耐震能力評估

事件概要:
時間:2018年2月6日23:50
地點:震央花蓮近海規模6

花蓮市震度7級
傷亡:死亡人數達17人
檢討修法方向:
應加速老舊房屋全面耐震
評估

強制危險建築物進行補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C%87%E5%A4%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6%BF%83%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AE%E6%B0%8F%E8%A6%8F%E6%A8%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C%87%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C%87%E4%B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8%93%AE%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AE%E6%B0%8F%E8%A6%8F%E6%A8%A1


3資料來源：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校舍擴柱補強

校舍增設剪力牆補強

適當加設鋼框架斜撐補強



4資料來源：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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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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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台南市區，經
補強完成的58
棟校舍均無結
構性破壞；經
評估無須補強
的151棟校舍，
僅1棟發生結構
性破壞(0.7%)；
尚待評估或補
強的85棟校舍，
則有18棟發生
結構性破壞
(21%)。

歸仁國中



7

樓層數 使用執照件數
16樓以上 1,746

132,934

3,429,961

15樓以上 2,188
14樓以上 3,240
13樓以上 4,074
12樓以上 7,850
11樓以上 9,088
10樓以上 10,859
9樓以上 12,656
8樓以上 15,709
7樓以上 29,258
6樓以上 36,266
5樓以上 115,967

3,297,027
4樓以上 303,349
3樓以上 608,220
2樓以上 1,072,629
1樓以上 1,196,862

資料來源：建管系統88年12月31日前核發使用執照之件數



• 經耐震評估申請危老重建
• 輔導都市更新

特定建築物

具有高危險
疑慮建築物

其他建築物
(5F以下)

• 興建時間：88年12月31日前取得建造執照
• 建築物使用類型：百貨公司 (商場、量販店)、旅館、

電影院、運動休閒場所、醫院、學校、社福機構等
• 權屬：同一所有權人
• 規模：總樓地板面積達1000m2以上

• 興建時間：88年12月31日前取得建造執照
• 建築物類型：一定規模 (樓層數以上)
• 特性：結構具有軟弱層 (一樓挑高、懸挑式騎樓等)、

結構型態不規則

• 自89年起至今，絕大多數已完成耐震能力初評
(98.3%) 及詳評 (93.4%)

公有重要
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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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1
修正
/臺北盆地4分區
調整為3分區

/修正隔震設計
相關規定

88.12.29
修正
/震區水平加速度係數
/地盤水平向正規化加
速度反應譜係數與週
期關係
/垂直地震力劃分(四個
震區修正為二個震區)
/工址加速度係數
/各種地盤平均加速度
反應譜
/地震甲區對應之地表
加速度為0.33g（震度
6級範圍）、地震乙區
為0.23g（震度5級範
圍）

94.7.1
修正
/依地震危害度分
析決定加速度係
數

/震區改成現行之
微分區

/考量近斷層效應
/大地震下建築物
不得崩塌設計

/隔減震及被動消
能系統之應用

/天花板耐震施工
指南

105.2.6
修正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申報辦法強制評估

/63年修正技術規則構造編，始有地震力規定。
/71年參考美國UBC耐震規範，增列用途係數I，設計地震力加大。
/84年阪神地震，86.5.1訂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
/88年921地震，修正耐震設計規範。
/88年底前興建標準較低，88年前核發使照，約342萬餘件。

107.2.6
修正
建築法第77條之1強制評
估補強

921地震後修正耐震設計規範規定與解說，使建
築物耐震相關規範與時俱進

花蓮地震
加速推動強制改善

美濃地震
推動評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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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起「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97年、103年及106
年3次修正)，建立完整評估程序與機制。

/重要公有建築物（防救災辦公廳舍、消防、警務、避難用之校舍、醫
院、水電廠、儲存毒性或爆炸性物質之建築物等），及公眾使用之公
有建築物（一般校舍、集會堂、活動中心、圖書館、衛福機構、安養
機構、教養機構、車站、航運站、市場等）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工作

/106年行政院核定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
險建築補強重建計畫(106年至110年)，總計編列145億元。

耐 震 能
力 評 估
及 補 強
工 作 項
目

初步評估 詳細評估 補強工程 拆除
列管數 完成數 列管數 完成數 列管數 完成數 列管數 完成數

28,600 28,115 15,692 14,658 9,471 6,611 2,203 2,123

完 成 比
例(%)

98.3% 93.4% 69.8% 96.4%

公有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辦理情形彙總(107.9.12止)

• 自89年起至今，絕大多數已完成耐震能力初評
(98.3%) 及詳評 (93.4%)

公有重要
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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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
(母法授權)
84.7.12修正-建築法第77條
（第一項）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第二項）直轄市、縣 (市) (局) 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

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備。
（第三項）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

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申報。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專業檢查人認可要點)

（第五項）第三項之檢查簽證事項、檢查期間、申報方式及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
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及設備安
全檢查報告書表)

(僅須修正子法)
85.9.25-訂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因應建築物火災預防，檢查項目為「防火避難設施類」及「設備安全類」

107.2.21(108.7.1施行)-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因應美濃地震災害，檢查項目增加「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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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第77條規定意旨

強制

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
證及申報辦
法

修正條文第7條
下列建築物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一、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領得建造執照，供建築物

使用類組A-1、A-2、B-2、B-4、D-1、D-3、D-4、F-1、F-2、F-3、
F-4、H-1組使用之樓地板面積累計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且該建築物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二、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法認定耐震能力具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
前項第二款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建築物，得由當地主管建

築機關依轄區實際需求訂定分類、分期、分區執行計畫及期限，並公
告之。

其餘修正內
容

/檢查方式:修正為標準檢查與評估檢查。
/申報範圍:除標準檢查外，增加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耐震能力評估申報人:原則為所有權人。除非屬同一人使用。
/申報頻率:每二年辦理一次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
/檢查人:評估檢查僅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

後續行政命
令修正

後續將配合檢討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專業檢查人認
可要點」、「評估檢查報告書表」



委託專業機構或專業檢
查人(標準檢查)

填具申報書及簽證及相關書圖文件交申報人申報
1.申報書
2.標準檢查報告書/評估檢查報告書
3.標準檢查改善計畫書
4.機構及人員認可證影本
5.其他指定文件

研提改善計畫書
交申報人

標準檢查

合格

不合格

主管機關受理情形:
1.查核合格，備查。
2.提具改善計畫書，應限期改正完竣並再行申報。
3.查核不合格，通知申報人，30日改正完竣復核，得延長最長90日。

補辦改善手續

複查

提具改善計畫及
自行改善期限

合格

申報人
1.標準檢查為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2.評估檢查為建築物所有權人，同一使用人使用，
始得代為申報。

委託專業機構
(評估檢查)

評估檢查

每2年辦理1次
(申請展期2年
/1次為限)

1.已有簽證補強設計
2.擬訂或變更更新事業
計畫報核文件

1.108.7.1前已依方案
完成評估補強

2.經專業技術人員出具
補強成果報告書

3.已拆除

結果

1.初評尚無疑慮者，得
免進行詳評。

2.初評有疑慮者，應詳
評。

3.初評確有疑慮，未補
強或拆除者，辦理詳
評。

通知申報人修正「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
法」-增加評
估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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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評估檢查申報

展期申報

評估檢查報告書



特定建築物

具有高危險
疑慮建築物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公共集會類
(A-1、A-2)

商業類
(B-2、B-4)

衛生、福利、更生類
(F-1、F-2、F-3、F-

4)

住宿類(H-1)

經當地依法認定耐震能力具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
(申報期間/施行日期，由依實際需求公告)

108.7.1
起實行

休閒文教類(D-1、D-3、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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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申報義務處罰

建築法§91—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
處6萬元-30萬元並得連續處罰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48—
處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
處1千元-5千元罰鍰並得連續處罰



強制 補強或重建

法令
依據
(尚
在立
法院
審查)

修正建築法第77條之1
修正條文：為維護公共安全，
供公眾使用或經中央主管建
築機關認有必要之非供公眾
使用之原有合法建築物，其
構造、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
設備不符現行規定者，應視
其實際情形，令其改善或改
變其他用途；其申請改善程
序、項目、內容及方式等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
機關定之。

違反
處分

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
（建築法第91條）

◎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
會同消防主管機
關定之。

申請改善之文件包括：
◎申請書
◎改善計畫書
◎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
第2條第1項規定，授權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視實際情
形，訂定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項目及期限之規定。

衡酌地區實際情形，按8類23組原有合法建築物分別
研訂其改善項目及期限之規定，並予公告周知。

對於不符現行法令規定之原有合法建築物，直轄市、縣市主
管（建築、消防）機關令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依規定之項目、
期限辦理改善。

原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依規定之項目、期限申請
改善。

防火避難設施改善完竣後，併同建築法第
77條第3項規定實施檢查。

建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於申報期限內備具
申報書及檢查報告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建築機關申報（如有消防設備改善項目，
併同檢附消防設備之改善證明文件）。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予以備查。

7

6-1

5-1

4

3

2

1

消防設備改善向建築物所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消防
機關申請

防火避難設施改善向建築物所在直轄市、縣市主
管建築機關申請

消防設備改善完竣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消防機關
報核。

直轄市、縣市主管消防機關核給申請人改善證明文
件，並副知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

6-2

5-2

修正「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
防設備改善辦法」

補強完再申報

補強計畫書

未依期限補強再行
申報(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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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私有建築物耐震性能評估補強推動先行計畫」
104.7.9核定，86.5.1前取得使用執照私有老舊住宅及建築物辦理耐震評估及
補強拆除工作。

/105年及106年安家固園計畫
105.4.29、106.2.2核定當年度計畫，其中相關耐震安檢推動措施:補助私有老
舊住宅耐震能力評估作業、主動協助辦理大樓快篩作業。

/107年建築物耐震重建輔導試辦計畫
107.1.2核定，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每棟
6,000元至8000元(補助8,000棟)，詳細評估費用30%或上限40萬(補助160
棟) ，經費由行政院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支應，及補助民眾擬訂重建計畫每
案5萬元(補助640件)，經費由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支應。

/106年制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106年5月10日施行，提供政策誘因，加速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都市危險
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於106.8.8發布施行。

• 經耐震評估申請危老重建
• 輔導都市更新

其他建築物
(5F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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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辦理方式 評估費用

特定建築物 強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辦理耐震評估 不補助

具有高危險疑
慮建築物

 補助地方政府先辦理建照快篩
 快篩結果有疑慮者，通知所有權人或使

用人強制辦理耐震評估
補助

其他建築物 5F以下，維持鼓勵不強制 補助

1. 9F以上今年完成快篩；6F以上明年(108)底前完成快篩。

2. 快篩有疑慮者，強制耐震評估 (給予補助)。

3. 耐震評估有疑慮者，輔導補強重建。

/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草案）（108-
110年）【107.10.11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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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重建或全面補強的整合、規劃期間，
進行局部性補強措施：

• 快速補強建築物低樓層之軟弱層

• 短期內避免建築物因地震來襲瞬
間坍塌

 階段性補強讓建築物達到：

排除軟弱層破壞，降低倒塌風險

 後續再透過全面補強或重建達到：

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

18
階段性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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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

機制

要改變

增加危

老重建

機制

設立專

責機構

 95~106年全國核定都市更新案526案，
每年平均44案(約2,000戶)。

 未來30年內約740萬戶之老舊建物倘全
面更新，每年需執行5,000件都更案(約
25萬戶)。

21 24 23 28 23 26 29

54

36

54

36

68

0
0 0

13
30 22

5

6

7

3

9

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重建422案 整建維護104
案



20

 申請主體單純
 由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提出

申請，無須委託建築開發業
或籌組都市更新團體。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價購該國有不動產以參與
危老重建。

簡單 快速 有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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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震評估:

開始受理時間:106年5月

受理申請數量:2,097件

完成評估數量:1,821件

 重建計畫:

開始受理時間:106年11月

受理申請件數:45件

已核定件數:20件

資料統計至107年8月底

項次 縣市別

重建計畫
106年5月起耐震

能力評估

申請件數/
核定件數

107年
目標數 申辦數 已完

成數

1 宜蘭縣 0/0 5 80 80
2 基隆市 1/0 5 11 10
3 臺北市 4/1 100 241 241
4 新北市 21/11 100 1,122 911
5 桃園市 1/1 50 289 289
6 新竹市 2/1 10 6 6
7 新竹縣 0/0 10 6 4
8 苗栗縣 0/0 5 26 24
9 臺中市 11/3 50 73 66
10 彰化縣 0/0 10 20 0
11 南投縣 0/0 10 40 42
12 雲林縣 0/0 5 2 1
13 嘉義市 0/0 5 8 8

14 嘉義縣 0/0 20 6 5

15 臺南市 3/2 50 57 49
16 高雄市 2/1 50 59 46
17 屏東縣 0/0 5 22 22
18 花蓮縣 0/0 5 12 6
19 臺東縣 0/0 5 11 11
20 澎湖縣 0/0 5 1 0
21 連江縣 0/0 5 0 0
22 金門縣 0/0 5 5 0

合計 45/20 515 2,097 1,821



自89年至107年3月，完成耐震能力初評98.3% 、詳評93.4% 、
補強69.8%、拆除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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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評估 規劃設計 完工使用施工階段

快篩補助 危老重建 危老重建危老重建

初評補助
都更重建 都更重建

都更重建

詳評補助 都更整維

都更整維

都更整維

推
動
措
施
及
具
體
做
法

‧每件2000元

‧每件最高60萬5千元
(民眾40萬元及縣市之
審查費與行政作業費20
萬5,000元)

‧每件9500元
(民眾8000元及縣市審查
與行政作業費1500元)

‧容獎30%(3年內加10%)
‧每年500件擬具重建計
畫，每件6萬元

‧成立重建輔導團

‧按樓板面積補助事業計
畫費用，每案至少50萬
元；補助補強設計費用，
按樓板面積計算，每案
至少25萬元。

‧自組都更補助事業計畫
最高500萬元/權利變換
計畫最高300萬元

‧容積獎勵額度標準化、
明確化

‧地價稅全免
‧重建工程貸款信用保證

‧地價稅全免
‧重建工程貸款信用保證

‧按樓地板面積補助整維
工程（800元/m² ，45%)
及補強工程（4,000元
/m²，55%)

‧地價稅減半

‧地價稅減半2年
‧房屋稅減半最高12年
‧重建工程貸款利息補貼

‧地價稅、房屋稅減半2
年

‧權變案地主抵付共同負
擔部分免土增稅及契稅

‧權變案地主更新後第一
次移轉減土增稅及契稅
40％

‧重建工程貸款利息補貼

‧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2
年 23



工作項目
概估經費(千元)

總計
108年 109年 110年

建築
物耐
震安
檢措
施

1.修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法規實施 法規宣導 法規宣導 -
2.政府主動辦理大樓快篩措施 22,000 22,000 0 44,000 

3.補助辦理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 95,000 114,000 114,000 323,000 

4.補助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詳細評估 96,800 96,800 108,900 302,500 

5.補助老舊危險建築物辦理階段性補強措施 550,000 1,100,000 1,100,000 2,750,000 

小計 763,800 1,332,800 1,322,900 3,419,500

加速
危險
老舊
建築
物重
建

1.補助重建計畫擬訂費用及行政作業費用 30,000 30,000 30,000 90,000 

2.補助籌組重建輔導團 40,000 40,000 40,000 120,000 

3.提供重建工程融資貸款信用保證 300,000 300,000 300,000 900,000 

4.補助重建工程貸款利息補貼 125,388 250,775 376,163 752,326 

小計 495,388 620,775 746,163 1,862,326 

相關
配套
措施

1.委託專業團隊執行階段性補強工法技術諮
詢、教育宣導暨補強審查機制

20,000 35,000 35,000 90,000 

2.維護管理既有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資
訊管理系統

5,000 5,000 5,000 15,000 

3.宣導措施 6,000 6,000 6,000 18,000 

小計 31,000 46,000 46,000 123,000

各年度所需經費合計 1,290,188 1,999,575 2,115,063 5,404,826 
資料來源: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草案）

24



工作項目
年度目標值

總計
108年 109年 110年

建築物
耐震安
檢措施

1.修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法規實
施

法規
宣導

法規
宣導

-

2.政府主動辦理大樓快篩措施(件數) 10,000 10,000 0 20,000 
3.補助辦理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件數) 10,000 12,000 12,000 34,000 

4.補助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詳細評估(件數) 160 160 180 500 

5.補助老舊危險建築物辦理階段性補強措施(
件數)

250 500 500 1,250 

加速危
險老舊
建築物
重建

1.補助重建計畫擬訂費用及行政作業費用(件
數)

500 500 500 1,500 

2.補助籌組重建輔導團(件數) 5 5 5 15 
3.提供重建工程融資貸款信用保證(戶數) 30 30 30 90 

4.補助重建工程貸款利息補貼(戶數) 2,500 2,500 2,500 7,500 

資料來源: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草案）

25



一、88年以前興建之9樓以上建築，今年度完成快篩；6

樓以上明年(108)底前完成快篩。

二、108年7月1日起，私有特定用途建築物，依規定期間

辦理評估檢查及申報。

三、108年7月1日起，具高危險疑慮建築物，快篩後屬有

疑慮者，依規定辦理評估檢查及申報。

四、詳評未達一定等級者，強制重建或全面補強。

五、重建前整合規劃期間，補助階段性補強。

六、提供重建工程貸款利息補貼與信用保證，讓民眾負

擔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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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感 謝 聆 聽


